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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33/T XXXX《智慧矫正》的第1部分。DB33/T XXXX《智慧矫正》已经立项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信息化核查。 

本文件由浙江省司法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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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智慧矫正是大数据背景下信息化技术逐步应用于传统社区矫正工作的产物。2019年12月28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明确规定国家支持社区矫正

机构提高信息化水平,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监督管理。 

浙江是数字化改革先行省，在智慧矫正建设领域已涌现多形式、多方位的先行成熟经验。为加快和

规范推进全省“智慧矫正”统一建设，省司法厅特提出DB33/T XXXX《智慧矫正》部分标准制定计划，

拟由四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信息化核查。目的在于规范基于信息化核查平台开展的社区矫正信息化核查工作。 

——第2部分：应急管理。目的在于规范重大活动期间开展的社区矫正应急管理工作。 

——第3部分：心理矫治。目的在于规范基于信息化技术开展的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矫治工作。 

——第4部分：区块链存证应用。目的在于规范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展的智慧矫正存证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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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矫正  第 1 部分：信息化核查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矫正信息化核查的核查支撑、核查管理、核查质量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信息化核查平台开展的社区矫正信息化核查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39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9477  信息安全技术  政务信息共享  数据安全技术要求 

SF/T 0008  司法行政信息化总体技术规范 

SF/T 0016—2021  社区矫正定位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SF/T 0055—2019  社区矫正术语 

SF/T 0056  社区矫正电子定位腕带技术规范 

SF/T 0081—2021  智慧矫正  总体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SF/T 0055—201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核查支撑 

协同网络 

4.1.1 协同网络应由社区矫正信息化核查平台网络和业务网络组成，协同网络结构图按照图 1。 

4.1.2 应按照 SF/T 0081的要求建设社区矫正信息化核查平台。信息化核查平台应作为省级社区矫正

一体化平台的分模块，与一体化平台的其他模块实现共享数据资源和服务支撑，且对接融合统一。 

4.1.3 应建立基于信息化核查平台的业务网络。业务网络由市、县（市、区）和乡镇（街道）三级共

同参与，宜以县（市、区）为基本实施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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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色块说明： 

——平台网络模块； 

——业务网络模块； 

——社区矫正对象模块。 

图1 协同网络结构图 

数据库 

信息化核查平台应构建或链接定位数据库和包含人脸数据、声纹数据、指纹数据等在内的生物特征

数据库。 

—— 定位数据库建设应符合 SF/T 0081—2021中第 6.2.2.3条和 SF/T 0016—2021中第 4.2条的

要求； 

—— 生物特征库建设应符合 SF/T 0081—2021中第 6.2.4条的要求。 

5 核查管理 

核查接入 

5.1.1 社区矫正对象在首次报到或预报到时，县（区）级社区矫正机构应为其办理核查首次接入手续，

将其位置信息绑定进入信息化核查平台。首次接入手续具体流程按照图 2。 



DB 33/T XXXX—2022 

6 

 

图2 核查首次接入手续 

5.1.2 社区矫正对象的居住地址发生变更时，县（区）级社区矫正机构应为其变更信息接入手续。变

更接入手续具体流程按照图 3。 

 

图3 核查变更接入手续 

核查类型 

根据信息化核查平台显示的社区矫正对象信息情况不同，可将信息化核查分为日常核查和异常核

查两种类型，日常核查时若发现社区矫正对象存在异常情况可直接转入异常核查。图 4给出了两种核查

类型判定的简要流程，表 1给出了两种核查类型对应的核查内容和核查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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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两种核查类型判断流程 

表1 两种核查类型的核查内容和核查频次要求 

核查类型 核查内容 核查频次 

日常核查 
日常位置（行动轨迹）情况 

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管控等级设置相应的核查频次 
人机分离情况核查 

异常核查 

关机停机情况 

异常情况出现时，准时介入信息化核查工作 停留超时情况 

越界情况 

核查方式 

日常核查和异常核查可选择人工干预核查或平台自动核查开展。图 5 给出了两种核查方式的简要

路径。 

 

标引序号说明： 

1——人工干预核查路径； 

2——平台自动核查路径。 

图5 人工主导核查和平台自动核查的简要路径图 

核查流程 

5.4.1 人工干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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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人工干预核查的方式开展日常核查和异常核查，核查流程应符合图6、图7、图8、图9和图10的

要求。 

 

图6 日常位置（行动轨迹）情况人工干预核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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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人机设备分离情况人工干预核查流程 



DB 33/T XXXX—2022 

10 

 

图8 关机停机情况人工干预核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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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停留超时人工干预核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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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越界情况人工干预核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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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平台自动核查 

采用平台自动核查的方式开展日常核查和异常核查，核查流程应符合图11、图12、图13和图14的要

求。 

 

图11 日常情况平台自动核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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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关机停机情况平台自动核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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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停留超时情况平台自动核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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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越界情况平台自动核查流程 

6 核查质量 

安全性 

应按照 GB/T 22239、GB/T 39477、SF/T 0008等的规定建立信息化核查全流程数据采集、存储、交

换和备份的安全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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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6.2.1 绑定进入信息化核查平台的位置核验设备应符合 SF/T 0056的要求。 

6.2.2 信息化核查平台的丢包率应满足以下要求： 

—— 语音应用网络丢包率＜1%； 

—— 视频应用网络丢包率≤0.05%。 

精准性 

6.3.1 位置核验设备传入信息化核查平台的定位数据精度应≤20 m。 

6.3.2 信息化核查平台的时延性应满足以下要求： 

—— 语音应用网络延迟应＜120 ms； 

—— 视频应用网络延迟应＜150 ms。 


